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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行浙江省第五届科研院所运动会的通知

厅属（代管）各单位、各有关科研院所：

为了促进科研院所开展健身活动，提高科技人员身体素质，增进各院所之间的交流与沟通，丰富院所联合会的活动内容，经研究决定，2016年10月下旬在杭州举行浙江省第五届科研院所运动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直属机关党委、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。

承办单位：浙江省农业科学院、浙江省水利河口研究院、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、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。

二、参赛单位及对象

厅机关、厅属（代管）单位、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各会员单位在册在岗的正式职工。参赛运动员必须健康状况良好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比赛（特别提醒：谢绝外援。谢绝高血压、心脏病等不适宜剧烈运动者参加）。
三、比赛项目

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篮球。其中羽毛球、乒乓球分团体赛和男女单项赛；篮球仅限男子篮球。

四、组队方式

以厅机关、厅属（代管）单位及每个院所为单位组队。每个队可以选择参加一个或多个比赛项目。

1．羽毛球团体赛每个单位选派3人为一个团体，其中1人必须为女性。

2．乒乓球团体赛每个单位选派3人为一个团体，其中1人必须为女性。

3．羽毛球、乒乓球男子单项赛每个单位选派不超过2人。

4．羽毛球、乒乓球女子单项赛每个单位选派不超过1人。

5．篮球赛每个单位选派一支队伍，球队由5-10人组队。

五、承办单位及职责

“农科院杯”羽毛球赛由省农业科学院负责承办，“水利河口院杯”乒乓球赛由省水利河口研究院负责承办，“机电院杯”男子篮球赛由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承办。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负责裁判邀请、技术指导等。

承办单位职责：

1．负责承办竞赛项目的竞赛事项，承担的各项任务对本届运动会主办单位负责。

2．落实人员，分工负责，确保运动会各项比赛安全、有序、顺利完成。

3．负责提供竞赛场地，以及符合相关竞赛要求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。

4．负责竞赛项目组织、实施，组织力量维护竞赛秩序，负责本赛区的氛围营造工作。

5．负责本赛区的安全保卫，落实医疗点和急救措施，提供交通工具的停放、管理服务，根据条件适当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

六、费用

一律免收报名费。各单位为参加比赛而发生的各项费用自理。比赛所用器材、裁判、奖品、场地等相关费用由省院所联合会和承办单位筹措。

七、报名办法

各单位请于10月12日前将《浙江省第五届科研院所运动会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填写好电子版发送至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,联系人：毛旭江；手机号码：13735435605；电子邮箱：66318087@qq.com。本通知及报名表电子版可在浙江省科研院所信息网（www.kyys.zj.cn）通知通告栏中下载。
八、其他

1．各参赛单位应确定一名院所领导为总领队，负责本单位运动员的选拔及参赛过程中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。各单项运动队应确定一名领队，负责参加各队此后比赛的抽签。总领队和各单项运动队领队名单在《浙江省第五届科研院所运动会报名表》中一并上报。

2．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、有序，所有项目参赛队员必须以实名填写报名表，比赛时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作为参赛证件，以便赛前进行资格审查。报名表上报后，一般不予调整。禁止外援参加比赛。一旦发现有不具备资格的人参赛，取消该项目的比赛成绩，并通报批评。

3．比赛具体时间、地点，以及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．浙江省第五届科研院所运动会报名表

2．竞赛办法及注意事项

中共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直属机关委员会  浙江省科研院所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28日
附件1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第五届科研院所运动会报名表

报名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名日期：2016年10月 日

	比赛项目
	羽毛球
	乒乓球
	男子篮球

	领队
	姓名
	
	
	

	
	手机
	
	
	

	运动员姓名
	团体（二男一女）
	团体（二男一女）
	限10人

	
	男
	男
	1

	
	男
	男
	2

	
	女
	女
	3

	
	
	
	4

	
	
	
	5

6

7

	
	男单（限2人）
	男单（限2人）
	8

	
	1
	1
	9

	
	2
	2
	10

	
	
	
	

	
	女单（限1人）
	女单（限1人）
	

	
	1
	1
	

	
	
	
	


总领队姓名：       单位职务：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人手机：

说明：本表于10月12日前发邮件至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,联系人：毛旭江；手机号码：13735435605；电子邮箱：66318087@qq.com。

附件2

竞赛办法及注意事项

一、“农科院杯”羽毛球赛竞赛办法

1．比赛参照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。

2．混合团体赛

（1）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制。

（2）混合团体赛由三场比赛组成，顺序为第一男单、第二女单，第三男单。比赛采用三场二胜制。每名运动员在一轮团体赛中只允许出场一次。  

（3）比赛采用每局21分，发球得分制，一局定胜负；某一方先得11分时交换场地；

（4）争夺前6名的比赛采用每局21分，每球得分制，三局二胜;第一局、第二局结束时以及第三局某一方先得11分时交换场地。

（5）在一局比赛中，先得21分的一方为胜方。21平后，先多得2分的一方为胜方；如果比分为29平，得到30分的一方为胜。

（6）团体赛运动员出场顺序采用任意排名的方法，按规定填写出场顺序表一式二份由领队或教练员签名后，于赛前20分钟将该表递交裁判员，经审查合格后将交予双方，出场顺序表一经交换一律不准更改。

3．单打比赛

（1）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制。

（2）比赛采用每局21分，发球得分制，一局定胜负；某一方先得11分时交换场地；

（3）争夺前6名的比赛采用每局21分，每球得分制，三局二胜;第一局、第二局结束时以及第三局某一方先得11分时交换场地。

（4）在一局比赛中，先得21分的一方为胜方。21平后，先多得2分的一方为胜方；如果比分为29平，得到30分的一方为胜。

4．比赛用球由主办单位统一提供。

5．上一场比赛结束后，5分钟内不到现场报到者，作弃权处理。

6．录取名次：各组别均录取前6名。

二、“水利河口院杯”乒乓球赛

1．比赛参照中国乒乓球协会编译的最新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（2006）。

2．比赛采用单淘汰赛。

3．每场三局二胜制，11分制。

（1）在一局比赛中，先得11分的一方为胜方。10平后，先多得2分的一方为胜方。

（2）在决胜局中，一方先得5分时，双方应交换方位。

（3）在局与局之间，运动员可有不超过1分钟的休息时间。

（4）每局比赛中，每6分后，或者决胜局交换方位时，有短暂的时间擦汗。

4．混合团体赛由三场比赛组成，顺序为第一男单、第二女单，第三男单。比赛采用三场二胜制。每名运动员在一轮团体赛中只允许出场一次。

5．比赛用球由主办单位统一提供。

6．上一场比赛结束后，5分钟内不到现场报到者，作弃权处理。

7．录取名次：各组别均录取前6名。

三、“机电院杯”男子篮球赛竞赛办法

1．比赛参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篮球竞赛规则》执行。

2．比赛采用单淘汰赛制。

3．每场比赛时间为30分钟，分上下半场，各15分钟，中场休息10分钟，上下半场允许各队暂停一次，每次暂停时间为60秒。

4．比赛时间特定规则：每半场暂停、换人、罚球时停表，每场比赛最后1分钟采用“净时间”。

5．下半场比赛结束时双方打平，进行5分钟加时赛。

6．各队必须自备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；上衣前后必须有明显号码。

7．录取名次：录取前6名。

四、竞赛注意事项

1．所有裁判员、工作人员都须佩证上岗。

2．已报名的单位要确保运动员准时参加比赛，每个运动员或运动队参加第一轮比赛时，须提前15分钟到各自的比赛地点检录。运动员需带身份证到检录处检录，未检录或未带身份证视作放弃比赛。

3．禁止非本单位人员参加比赛，一旦发现，取消该项目成绩，并通报批评。

4．羽毛球、乒乓球运动员须自备球拍。羽毛球、乒乓球、篮球由主办单位统一提供。

5．各比赛地在比赛期间都设有医疗点，在比赛过程中如有受伤，请及时到医疗点处理。

6．各参赛运动员在参赛过程中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，发生失窃或损坏自行负责。要爱护比赛所在地的各种设施、财物，如有损坏照价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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